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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現時，初小學生要準備小三「全港性系統評估」(TSA)；小六學生除了呈分

試外，還要隔年應考小六 TSA 或「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據報道，學

校 TSA 操練成風，初小學生既要捱更抵夜趕功課，又要補課，有時連小息

和午飯時間也難以歇息，頓成「讀書機器」。[2] 早前，教協問卷調查亦發

現八成教師和逾七成學生壓力嚴重，六成五教師反對繼續推行 TSA。[3] 

 

專注考試操練 有損兒童權利 

2. 學童功課太多，經常補課，專注操練考試，損害其休息和玩樂的權利(第 31

條)，不利其身心發展(第 27 條)，亦有違教育兒童的目的，即「最充分發展

兒童的個性、才智和身心能力」(第 29(a)條)，強調考試操練亦不符合兒童

最大利益(第 3 條)。上述皆由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所保障，並適用於香

港，保障 18 歲以下人士。 

 

聯合國關注香港教育制度 

3. 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負責監察《兒童權利公約》落實情況，定期審議各地

實施公約情況。委員會屢次關注香港教育制度情況，譬如於 2013 年審議結

論中，關注「學校制度具有競爭性，造成兒童焦慮和抑鬱，侵犯其玩耍和休

息的權利」(段 77)，並建議香港政府「降低教育制度的競爭性，促進主動學

習能力及兒童玩耍和休閒的權利，包括培訓教師和在校內提供更多社會工作

者和心理學家以及對父母和監護人教育」(段 78)。可惜政府未有認真檢討，

教育制度競爭依舊，學子未能受惠。 

 

政策欠兒童權利角度 

4. 此外，委員會多次建議香港政府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或明確監察兒童權利的

獨立人權機構。不過政府也是置若罔聞，尤其在制訂教育政策時，不僅欠缺

兒童權利角度，也鮮有諮詢兒童意見，有違公約第 12 條，即凡是影響兒童

的事情，政府有責任確保該名「有主見能力的兒童」有權表達自己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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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按照其年齡和成熟程度予以適當看待」。 

 

5. 廢除小三 TSA，只是第一步。若教育制度競爭依然，亦無改小學生被迫操練

其他考試和技能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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